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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属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次（定期）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南里

２６

号中国中铁大厦召开。 公司石大华董事长、李长进董事、白中仁董事、王秋明董事、贺恭董事、张青林董事、贡华章董事、王

泰文董事、辛定华董事出席了会议。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高树堂、季志华监事、张喜学监事、林隆彪监事列席了会议。 股份公

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李建生；副总裁马力，董事会秘书于腾群、公司联席秘书谭振忠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由股份公司董事长石大华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Ａ

股年度报告及摘要、

Ｈ

股年度报告及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公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与本公告同时登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详见与本

公告同时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及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２

号

＞

对

２００８

年期初数进行

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用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继续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分别

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境内和境外审计师，审计费用在审计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拟不超过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费用。

九、审议通过《关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份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该议案的修订方案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具体修订内

容详见附件

１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的修订而相应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具

体修订内容详见附件

２

。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根据《公司章程》修订，相应地将该制度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董事会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其权限范围内对担保事项作出决议，除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外，还必须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的同意。 ”修订为：

“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其权限范围内对担保事项作出决议，除需董事会以普通决议通过外，还必须经出席

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

和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工作规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将该制度第十条：“在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应将所有被

提名人的有关材料同时报送中国证监会、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董事会对被提名人的有

关情况有异议的，应同时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 ”修改为：

“在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应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

立董事履历表）同时报送中国证监会、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有关情况有异议的，应同时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应当在公告

中表明有关独立董事的议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在召开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时，对于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应当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独立董事候选人被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异议的情况作出说明，并表明不将其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在召开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时，公司董事会应对独立董事候选人是否被中国证监会提出异议的情况进行说明。 ”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作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

Ａ

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临

２００９－０１０

号）。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不超过

１２０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及其他市场条件，

择机申请发行总额不超过

１２０

亿元的中期票据，具体发行安排如下：

１．

发行规模：本次中票的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０

亿元。

２．

期限：本次中票的期限为不超过

１０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３．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中票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偿还借款金额不低于

２／３

。

４．

发行方式：一次注册，一期或分期发行。

５．

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两名执行董事共同或单独地根据本公司实际需要以及其他市场

条件：

１

）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条款、条件和其它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实际发行金额、期限、发行价格、利率或其

确定方式、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担保事项、在批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

宜）；

２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办理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本次发

行的审批事项，办理发行及交易流通等有关事项，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

息披露；

３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

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授权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中票的注册有效期内或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司拟为中铁武桥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由于尚未正式签署担保协议，公司将待担保协议签署后另行发布公告。

上述第二、七、八、十至十四、十六、二十一、二十二项共

１１

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十五、十七至二十项共

６

项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附件：

１．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２．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１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章程条
款序号 修订前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二条第二款 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４１１７

。

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１７５

。

第八条第二款 在不违反本章程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前提下
，

依据本章程
，

股东可以起诉股东
，

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股东可以起诉公司
，

公司可以起诉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在不违反本章程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前提下
，

依据本章程
，

股东可以起诉股东
，

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股东可以起诉公司
，

公司可以起诉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第十一条第二
款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土木工程建筑和线路
、

管道
、

设备安装的总承包
；

上述项目勘测
、

设计
、

施工
、

建设监
理

、

技术咨询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的分项承包
；

土木工程专用机械设备
、

器材
、

构件
、

钢梁
、

钢
结构

、

建筑材料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
、

租赁
；

在新建铁路线正式验收交付运营前的临时性客
、

货运输业务
及相关服务

；

承包本行业的国外工程
，

境内外资工程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资源开发
，

物贸物流
；

进出口业
务

；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

汽车销售
。

电子产品及通信信号设备
、

交电
、

建筑五金
、

水暖器材
、

日用
百货的销售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土木工程建筑和线路
、

管道
、

设备安装的总承包
；

上述项目勘测
、

设计
、

施工
、

建设监
理

、

技术咨询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的分项承包
；

土木工程专用机械设备
、

器材
、

构件
、

钢梁
、

钢
结构

、

建筑材料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
、

租赁
；

在新建铁路线正式验收交付运营前的临时性客
、

货运输业务
及相关服务

；

承包本行业的国外工程
，

境内外资工程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资源开发
，

物贸物流
；

进出口业
务

；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

汽车销售
。

电子产品及通信信号设备
、

交电
、

建筑五金
、

水暖器材
、

日用
百货的销售

；

出版经批准的出版物
。

第四十六条 股东大会召开前
３０

内或者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
５

日内
，

不得进行因股份转让而发生的股东
名册的变更登记

。

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０

日内或者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
５

日内
，

不得进行因股份转让而发生的股
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

新增一条作为
修订后的第六
十一条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司资金不被控股股东占用
。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协议
、

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
，

公司董事会应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
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启动罢免程序

。

发生公司控股股东以包括但不限于占用公司资金的方式侵占公
司资产的情况

，

公司董事会应立即以公司的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对控股股东所侵占的公司资产及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司法冻结

。

凡控股股东不能对所侵占的公司资产回复原状或者现金清偿的
，

公司
有权按照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规定及程序
，

通过变现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偿还所侵占公司资产
。

第六十二条第
（

八
）、 （

十一
）、

（

十七
）

项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

……

（

八
）

对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作出决议
；

……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

……

（

八
）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

……

（

十一
）

审议批准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

……

（

十一
）

审议批准第六十四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

……

（

十七
）

决定公司子公司的合并
、

分立
、

重组等计划
；

……

删除原第
（

十七
）

项

第六十三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

（

五
）

对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本章程所称
“

对外担保
”，

是指公司为他人提供的担保
，

包括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所称
“

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是指包括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的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之和

。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

（

二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担保
；

（

三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且绝
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担保
；

（

四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五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

（

六
）

对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前款第
（

二
）

项担保
，

应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本章程所称
“

对外担保
”，

是指公司为他人提供的担保
，

包括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所称
“

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是指包括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的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之和

。

第六十六条第
（

五
）

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

（

五
）

两名以上独立董事提议召开时
；

……

删除原第
（

五
）

项

第七十六条第
四款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提案

，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提案
，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

第七十七条第
二款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
（

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
）

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
，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

对内资股股东
，

股东大会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以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允许的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邮递
、

电子邮件
、

传
真

、

公告
、

在公司及
／

或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
）

交付股东
（

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
决权

）。

如以邮递方式交付
，

则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

第八十四条第
二款

、

第三款

任何有权出席股东会议并有权表决的股东
，

有权委任一人或者数人
（

该人可以不是股东
）

作为其股东代
理人

，

代为出席和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依照该股东的委托
，

可以行使下列权利
：

（

一
）

该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发言权
；

（

二
）

自行或者与他人共同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
；

（

三
）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行使表决权
。

任何有权出席股东会议并有权表决的股东
，

有权委任一人或者数人
（

该人可以不是股东
）

作为其股东代
理人

，

代为出席和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依照该股东的委托
，

可以行使下列权利
：

（

一
）

该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发言权
；

（

二
）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行使表决权
。

但是委任的股东代理人超过一人时
，

该等股东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删除原第三款

第一百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举行

，

直至形成最终决议
。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
不能作出决议的

，

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及时公告
。

同
时

，

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报告
。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举行
，

直至形成最终决议
。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
不能作出决议的

，

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及时公告
。

同
时

，

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报告
，

说明原因并披露相关情况以及律
师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

第一百零一条
第二款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

第一百零三条

除非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另有规定或下列人员在举手表决以前或者以后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
，

股东大会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

（

一
）

会议主持人
；

（

二
）

至少两名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者有表决权的股东的代理人
；

（

三
）

单独或者合并计算持有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

以上的一个或者若干股东
（

包括股
东代理人

）。

除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另有规定或有人提出以投票方式表决
，

会议主持人根据举手表决的结
果

，

宣布提议通过情况
，

并将此记载在会议记录中
，

作为最终的依据
，

无须证明该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支
持或者反对的票数或者其比例

。

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要求可以由提出者撤回
。

股东大会上所有决议事项均须以投票方式表决
。

第一百零四条
如果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事项是选举会议主持人或者中止会议

，

则应当立即进行投票表决
；

其他要
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事项

，

由会议主持人决定何时举行投票
，

会议可以继续进行
，

讨论其他事项
，

投票
结果仍被视为在该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

。

如果表决的事项是选举会议主持人或者中止会议
，

则应当立即进行表决
；

其他表决事项
，

由会议主持人
决定何时举行投票

，

会议可以继续进行
，

讨论其他事项
，

投票结果仍被视为在该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
。

第一百零六条 当反对和同意票相等时
，

无论是举手还是投票表决
，

会议主持人有权多投一票
。

当反对和同意票相等时
，

会议主持人有权多投一票
。

第一百零七条
本章程第六十二条关于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中

，

第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九
）、（

十一
）、（

十三
）、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所列事项
，

或者法律法规或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
外的其他事项

，

应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

本章程第六十三条关于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中
，

第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九
）、（

十三
）、（

十五
）、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所列事项
，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除第
（

二
）

项外的其他项
，

或者法律法规或本章程
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

应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

第一百零八条
本章程第六十二条关于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中

，

第
（

六
）、（

七
）、（

八
）、（

十
）、（

十二
）、（

十四
）

所列事项
，

或
者法律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或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
过的事项

，

应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本章程第六十三条关于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中
，

第
（

六
）、（

七
）、（

八
）、（

十
）、（

十二
）、（

十四
）

所列事项
，

第
六十四条第一款第

（

二
）

项
，

或者法律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或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
重大影响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
，

应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第一百二十二
条

股东大会决议应当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公告
，

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股东和
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表决方式
、

每项提案的表
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

。

公告中应对内资股股东和外资股股东出席会议及表决情况分
别统计并公告

。

股东大会决议应当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公告
，

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股东和
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表决方式
、

每项提案的表
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

，

还应当说明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情况
、

内资股股东和外资股股
东分别出席会议及表决情况

。

第一百二十七
条第一款

公司拟变更或者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
，

应当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和经受影响的类别股东在按
第一百二十九条至第一百三十三条分别召集的股东会议上通过

，

方可进行
。

公司拟变更或者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
，

应当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和经受影响的类别股东在按
第一百三十条至第一百三十四条分别召集的股东会议上通过

，

方可进行
。

第一百二十九
条第一款

受影响的类别股东
，

无论原来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
，

在涉及第一百二十八条
（

二
）

至
（

八
）、（

十一
）

至
（

十二
）

项的事项时
，

在类别股东会上具有表决权
，

但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在类别股东会上没有表决权
。

受影响的类别股东
，

无论原来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
，

在涉及第一百二十九条
（

二
）

至
（

八
）、（

十一
）

至
（

十二
）

项的事项时
，

在类别股东会上具有表决权
，

但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在类别股东会上没有表决权
。

第一百三十条 类别股东会的决议
，

应当经根据第一百二十九条由出席类别股东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的
股权表决通过

，

方可作出
。

类别股东会的决议
，

应当经根据第一百三十条由出席类别股东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股
权表决通过

，

方可作出
。

第一百四十六
条第一款第
（

三
）、 （

十一
）、

（

二十五
）

项
、

第
三款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

三
）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
、

投资
、

除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的融资方案
；

……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

三
）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
、

投资及本章程规定须经股东大会审议范围以外的公司融资
；

……

（

十一
）

决定公司子公司的合并
、

分立
、

重组等事项的具体实施方案
；

……

（

十一
）

决定公司子公司的合并
、

分立
、

重组等事项
；

……

（

二十五
）

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六十三条规定须经股东大会审议范围以外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

……

（

二十五
）

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六十四条规定须经股东大会审议范围以外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

……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
，

除第
（

七
）、（

九
）、（

十八
）、（

十九
）、（

二十五
）、（

二十六
）

项必须由三分之二以
上的董事表决同意外

，

其余应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
。

前款决议事项中
，

第
（

七
）、（

九
）、（

十八
）、（

十九
）、（

二十六
）

项
，

应由董事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其余决议事
项应由董事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

第
（

二十五
）

项除需董事会以普通决议通过外
，

还必须经出席会议的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

第一百五十条
第

（

五
）

项
、（

七
）

项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
：

……

（

五
）

就第
（

四
）

项而言
：

１

：

委员会委员须与董事会
、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获委聘任为公司合资格会计师的人士联络
。

委
员会须至少每年与公司的外部审计机构开会一次

；

２

：

委员会应考虑于该等报告及帐目中所反映或需反映的任何重大或不寻常事项
，

并须适当考虑任
何由公司的合资格会计师或审计机构提出的事项

。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
：

……

（

五
）

就第
（

四
）

项而言
：

１

：

委员会委员须与董事会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联络
。

委员会须至少每年与公司的外部审计机
构开会一次

；

２

：

委员会应考虑于该等报告及帐目中所反映或需反映的任何重大或不寻常事项
，

并须适当考虑任
何由公司下属会计和财务汇报职员

、

合规监察人员或审计机构提出的事项
。

……

（

七
）

与经理层讨论内部监控系统
，

确保经理层已履行职责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
；

……

（

七
）

与经理层讨论内部监控系统
，

确保经理层已履行职责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
，

包括考虑公司在
会计及财务汇报职能方面的资源

、

员工资历及经验是否足够
，

以及员工所接受的培训课程及有关预算
是否充足

；

……

第一百五十七
条第

（

一
）、（

二
）

项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以下事项行使决策权
：

（

一
）

单项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

的除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外的
公司融资

；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以下事项行使决策权
：

（

一
）

单项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

的董事会职权范围内的公司融资
；

（

二
）

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

的委托理财事项
；

……

删除原第
（

二
）

项
……

第一百六十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可选择本章程第二百四十二条所列方式发出
；

通知时限为
：

会议召
开前

２

日应送达各董事和监事
。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可选择本章程第二百四十三条所列方式发出
；

通知时限为
：

会议召
开前

２

日应送达各董事和监事
。

第一百六十二
条新增一款作
为修订后的第
三款

董事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

董事会作出普通决议
，

应当由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
。

董事
会作出特别决议

，

应当由公司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第一百六十九
条第二款新增
两项作为修订
后的第

（

十
）、

（

十一
）

项

其董事会秘书主要职责是
：

……

（

十
）

组织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交所规则及相关规定的培
训

，

协助前述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职责
；

（

十一
）

知悉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其他规范性文件
、

上交
所规则

、

上交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时
，

或者公司作出或可能作出违反相关规定的决策时
，

应当提醒相
关人员

，

并立即向上交所报告
；

……

第一百七十七
条第一款第
（

一
）、（

二
）

项

董事会授权总裁对以下事项行使决策权
：

（

一
）

单项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

的公司除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
之外的融资

；

董事会授权总裁对以下事项行使决策权
：

（

一
）

单项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

的董事会职权范围内的公司融资
；

（

二
）

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

的委托理财事项
；

……

删除原第
（

二
）

项

第一百八十四
条增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

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

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
，

在改选出的监事
就任前

，

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

履行监事职务
。

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

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
，

在改选出的监事
就任前

，

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

履行监事职务
。

监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

监事辞职应向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

监事会将在
２

日内
披露有关情况

。

本章程有关董事辞职的其他规定
，

参照适用于监事辞职
。

第二百一十条 公司违反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提供的贷款担保
，

不得强制公司执行
；

但下列情况除外
：

……

公司违反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提供的贷款担保
，

不得强制公司执行
；

但下列情况除外
：

……

第二百二十一
条

公司的财务报告应当在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
２０

日以前置备于公司
，

供股东查阅
。

公司的每个股东都
有权得到本章中所提及的财务报告

。

公司至少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１

日将前述报告以邮递方式或以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
所允许的其他方式交付每个香港上市外资股股东

，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的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

公司的财务报告应当在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
２０

日以前置备于公司
，

供股东查阅
。

公司的每个股东都
有权得到本章中所提及的财务报告

。

公司至少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１

日将前述报告以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允许的任何
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邮递
、

电子邮件
、

传真
、

公告
、

在公司及
／

或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
等

）

交付每个香港上市外资股股东
。

如以邮递方式交付
，

则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

第二百二十五
条

公司可以下列形式
（

或同时采取两种形式
）

分配股利
：

（

一
）

现金
；

（

二
）

股票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采取现金或股票或同时采取以上两种形式分配股利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第二百四十一
条第

（

二
）

项

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

应当事先通知会计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有权向股东大会陈
述意见

。

会计师事务所提出辞聘的
，

应当向股东大会说明公司有无不当情事
。

……

（

二
）

公司收到本条
（

一
）

项所指的书面通知的
１４

日内
，

须将该通知复印件送出给有关主管之机关
。

如果通知载有本条
（

一
）

２

项提及的陈述
，

公司应当将该陈述的副本备置于公司
，

供股东查阅
。

公司还应
将前述陈述副本以邮资已付的邮件寄给每个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的名册登记的
地址为准

。

……

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

应当事先通知会计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有权向股东大会陈
述意见

。

会计师事务所提出辞聘的
，

应当向股东大会说明公司有无不当情事
。

……

（

二
）

公司收到本条
（

一
）

项所指的书面通知的
１４

日内
，

须将该通知复印件送出给有关主管之机关
。

如果通知载有本条
（

一
）

２

项提及的陈述
，

公司应当将该陈述的副本备置于公司
，

供股东查阅
。

公司还应
将前述陈述副本以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允许的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邮递
、

电子邮件
、

传真
、

公告
、

在公司及
／

或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等
）

方式交付每个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

如
以邮递方式交付

，

则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

……

第二百四十二
条第二款

本章程所述
“

公告
”，

除文义另有所指外
，

就向内资股股东发出的公告或按有关规定及本章程须于中国
境内发出的公告而言

，

是指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公告
，

有关报刊应当是中国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

；

就向外资股股东发出的公告或按有关规定及本章程须于香港发出的公告而
言

，

该公告必须按有关上市规则要求在指定的香港报纸上刊登
。

本章程所述
“

公告
”，

除文义另有所指外
，

就向内资股股东发出的公告或按有关规定及本章程须于中国
境内发出的公告而言

，

是指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公告
，

有关报刊应当是中国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

；

就向外资股股东发出的公告或按有关规定及本章程须于香港发出的公告而
言

，

该公告必须按有关上市规则要求发布
。

第二百五十条
公司合并或者分立

，

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出方案
，

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通过后
，

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
续

。

反对公司合并
、

分立方案的股东
，

有权要求公司或者同意公司合并
、

分立方案的股东
，

以公平价格
购买其股份

。

公司合并
、

分立决议的内容应当作成专门文件
，

供股东查阅
。

对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

前述文件还应当以邮件方式送达
。

公司合并或者分立
，

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出方案
，

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通过后
，

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
续

。

反对公司合并
、

分立方案的股东
，

有权要求公司或者同意公司合并
、

分立方案的股东
，

以公平价格
购买其股份

。

公司合并
、

分立决议的内容应当作成专门文件
，

供股东查阅
。

前述文件还应当以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允许的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邮递
、

电子邮件
、

传
真

、

公告
、

在公司及
／

或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等
）

方式交付给香港上市外资股股东
。

如以邮递方式交付
，

则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

第二百五十八
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百五十七条第
（

一
）、（

三
）、（

四
）、（

五
）

项规定而解散的
，

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成立清算组
，

开始清算
。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的

，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百五十八条第
（

一
）、（

三
）、（

四
）、（

五
）

项规定而解散的
，

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成立清算组
，

开始清算
。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的

，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

附件

２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表

修订前规则
条款序号 修订前规则条款 修订后规则条款

第十六条第
二款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
（

不论在股东大会
上是否有表决权

）

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资已
付的邮件送出

，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
的地址为准

。

对内资股股东
，

股东大会通知
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以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
易所允许的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邮递
、

电
子邮件

、

传真
、

公告
、

在公司及
／

或公司股票上
市地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等

）

方式交付股东
（

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
）。

如以邮递
方式交付

，

则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
址为准

。

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

、

第三
款

任何有权出席股东会议并有权表决的股东
，

有权委任一人或者数人
（

该人可以不是股
东

）

作为其股东代理人
，

代为出席和表决
。

该
股东代理人依照该股东的委托

，

可以行使下
列权利

：

（

一
）

该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发言权
；

（

二
）

自行或者与他人共同要求以投票
方式表决

；

（

三
）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
定行使表决权

。

任何有权出席股东会议并有权表决的股东
，

有
权委任一人或者数人

（

该人可以不是股东
）

作
为其股东代理人

，

代为出席和表决
。

该股东代
理人依照该股东的委托

，

可以行使下列权利
：

（

一
）

该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发言权
；

（

二
）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行使表决权

。

但是委任的股东代理人超过一人时
，

该等股
东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删除该第三款

第三十八条
第二款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

第四十条

除非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另有规定或
下列人员在举手表决以前或者以后要求以
投票方式表决

，

股东大会以举手方式进行
表决

：

（

一
）

会议主持人
；

（

二
）

至少两名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者有
表决权的股东的代理人

；

（

三
）

单独或者合并计算持有在该会议
上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

以上的一个或者若
干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除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另有规定
或有人提出以投票方式表决

，

会议主持人根
据举手表决的结果

，

宣布提议通过情况
，

并
将此记载在会议记录中

，

作为最终的依据
，

无须证明该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支持或者反
对的票数或者其比例

。

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要求可以由提出者
撤回

。

股东大会上所有决议事项均须以投票方式表
决

。

第四十一条

如果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事项是选举会
议主持人或者中止会议

，

则应当立即进行
投票表决

；

其他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事
项

，

由会议主持人决定何时举行投票
，

会议
可以继续进行

，

讨论其他事项
，

投票结果仍
被视为在该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

。

如果表决的事项是选举会议主持人或者中止
会议

，

则应当立即进行表决
；

其他表决事项
，

由
会议主持人决定何时举行投票

，

会议可以继续
进行

，

讨论其他事项
，

投票结果仍被视为在该
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

。

第四十三条 当反对和同意票相等时
，

无论是举手还是投
票表决

，

会议主持人有权多投一票
。

当反对和同意票相等时
，

会议主持人有权多投
一票

。

第五十五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举行
，

直至形
成最终决议

。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
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

，

应采取
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
止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及时公告
。

同时
，

召集
人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
证券交易所报告

。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举行
，

直至形成
最终决议

。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
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

，

应采取必要措施尽
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
会

，

并及时公告
。

同时
，

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报告

，

说明
原因并披露相关情况以及律师出具的专项法
律意见书

第六十八条
第一款

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及时公告
，

公告中应列明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表决方式
、

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和
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

。

公告中应对
内资股股东和外资股股东出席会议及表决
情况分别统计并公告

。

股东大会决议应当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
规则的规定及时公告

，

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
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表决方
式

、

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
详细内容

，

还应当说明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情
况

、

内资股股东和外资股股东分别出席会议及
表决情况

。

Ａ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０８

Ａ

股代码
：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

００３９０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０８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南里

２６

号中国中铁大厦召开。 公司监事

会高树堂主席、季志华监事、周玉清监事、张喜学监事、林隆彪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股份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总法律顾

问李建生，董事会秘书于腾群、公司联席秘书谭振忠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树堂主持。 会议应到监

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Ａ

股年度报告及摘要、

Ｈ

股年度报告及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公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认为：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Ａ

股年度报告及摘要、

Ｈ

股年度报告及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公告

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地相关监管规定，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主要经营成果；未发现年度报告所载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未发现年报编制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认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地

相关监管规定，该报告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主要经营成果；未发现季

度报告所载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未发现季报编制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同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用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七、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变更部分

Ａ

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改变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是顺应公司业务的发展变化而做出的，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相

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通过《发行不超过

１２０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以上第二、四至八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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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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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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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
：

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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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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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股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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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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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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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原投资项目名称：房地产开发“安庆市新城东苑项目”

●

新投资项目名称：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数量：

５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一、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本公司首次发行的

Ａ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首次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净额约

２２０．３４

亿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约

２１２．７４

亿元，未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约

７．６

亿元。 本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１０．４

亿元人民币用于本公司房地产开发“安庆市新城东

苑项目”。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５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拟将投入该项目剩余的

５．４

亿元人民币变

更为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约占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４５％

。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变更

Ａ

股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事项。

二、未实施原项目的具体原因

按照本公司

Ａ

股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用途规定，

Ａ

股募集资金中的

１０．４

亿元用于本公司房地产开发“安庆市新城东苑

项目”。 该项目立项批准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拟投入资金为

１０．４

亿元人民币，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

５

亿元人民币。该项目计划按照三期实施，一期项目“宜海·林语棠”规划建筑面积

１０．７

万平米，目前主体已封顶，并已开盘销

售；后期项目已完成前期策划定位，根据公司开发计划及市场行情择机开工。 由于该项目现有未开发地块比较分散，不利于

整体开发，拟将在安庆东部新城重新规划后对现有未开发地块进行整合，需一定时间办理土地整合、置换手续。 为此，本公

司拟将投入该项目的

５．４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选择，顺应了公司的业务发展变

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是顺应公司业务的发展变化而做出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审议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联席保荐人意见

联席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认为：现阶段安庆市新城东苑项目受土地办理

时间、市场条件等因素影响，后续开发进度及未来相应的资金需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保持不变不利

于公司合理安排募集资金的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而公司业务高速扩张需要进一步补充流动资金，此次变更将

相应减少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节约财务费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履行关于募集资金变更的相关

批准程序后，联席保荐人同意其变更

５．４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一致通过上述变更部分

Ａ

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Ａ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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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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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募集资金获准结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收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募集资金调回境内结汇的批复》，批复

同意我公司将境外上市募集的

１００

亿港元调回境内结汇使用，且分次办理结汇手续，单日结汇金额不得超过

５

亿港币。

上述将公司

Ｈ

股募集资金部分调回境内结汇事宜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石大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建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良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千元
）

２６７

，

２２２

，

７４８．００ ２５２

，

０９５

，

７３１．００ 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千元
）

５７

，

１５８

，

５７１．００ ５６

，

１６６

，

０５１．００ １．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６８ ２．６４ １．５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２

，

９７６

，

４２４．００ ２１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０．１４ ２１９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９８２

，

３１０．００ ９８２

，

３１０．００ ８６．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４ ０．０４ １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千元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

，

６９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５６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６１

，

５６３

债务重组损益
６４１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５１

，

５７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

，

３４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４

，

２３８

捐赠性收支净额
－１

，

１２０

合计
１０１

，

６１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

，

１２９

，

４８６

（

其中
Ｈ

股股东总数为
３４

，

２２５

户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
）

４

，

１３９

，

８３０

，

９２３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７４

，

２４５

，

５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６１

，

８００

，

７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

，

６４４

，

０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

，

８３５

，

９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１

，

５００

，

６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

，

０１７

，

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

，

９９９

，

８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

，

４１７

，

１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

，

００１

，

９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注：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Ｈ

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

千
元

）

上年度期末或上年同期
（

千元
）

增减变动率
（

百
分比

）

原因

应收账款
４１

，

７４８

，

６３２ ５０

，

１９７

，

４７６ －１６．８３

公司加大了欠款清偿力
度

，

客户回款加快
预付款项

１８

，

６４５

，

０７５ １４

，

２５８

，

１５０ ３０．７７

公司经营规模增大
应付票据

６

，

０２７

，

２５９ ３

，

５３０

，

３３６ ７０．７３

票据业务量增加
预收款项

４７

，

５５０

，

９４０ ３９

，

６２７

，

５９７ １９．９９

公司经营规模加大
营业收入

６０

，

１０５

，

８３６ ３５

，

１６６

，

８６５ ７０．９２

公司经营规模加大
营业成本

５３

，

８２６

，

２３７ ３０

，

９９６

，

７８９ ７３．６５

公司经营规模加大
管理费用

２

，

４６３

，

３８９ １

，

６１４

，

２７０ ５２．６

公司经营规模加大
财务费用

５３３

，

９３７ ７３６

，

２９７ －２７．４８

本报告期内未产生汇兑
损失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９７６

，

４２４ －２

，

５１０

，

０２７ ２１８．５８

公司加大了欠款回款力
度

，

客户及时结算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为深圳市旺海怡康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旺海怡康”）在深圳发展银行宝安支行贷款

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重大诉讼案件，在报告期内的进展

情况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建工集团与深圳市绿景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景集团”）、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景房地产公司”）、深圳市金顺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顺来公司”）、旺海怡康、旺海怡康重

整办公室就建工集团担保责任的解除或置换及反担保等事宜达成书面《协议书》。 协议各方均同意以绿景房地产公司名下

中城天邑项目的物业预售给深发展银行的方式或其他方式， 置换中铁建工集团公司对旺海怡康公司向深发展银行贷款

２２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由宝安支行向建工集团出具解除担保责任的函；在建工集团的担保责任被解除前，绿景集团、绿景房地

产公司及金顺来公司向建工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如建工集团向宝安支行承担了担保责任，建工集团即有权要求

上述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承担全部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宝安支行就该担保事项向建工集团送达了《解除担保函》，主要内容如下：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起，

宝安支行解除建工集团对上述贷款的全部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建工集团不再承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２００４

）粤高

法民二初字第

３５

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２００８

）民一终字第

８９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担保义务。 且此项解

除是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至此，建工集团为旺海怡康向宝安支行作出的

２２０００

万元保证担保责任已经解除，此案终结。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作出了如下承诺：

１．

自中国中铁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中国中铁

Ａ

股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但是，若中国中铁

Ｈ

股发行成功，中国铁路

工程总公司在履行有关程序后将本公司所持股份公司的股份转为

Ｈ

股进行配售或流通不受上述时间限制。

２．

中国中铁依法成立之日起，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及其除中国中铁外的其他附属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

参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中国中铁及其附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 如中国铁路工程总公

司或其除中国中铁外的其他附属企业发现任何与中国中铁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 将立

即书面通知中国中铁，并保证中国中铁或其附属企业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交易及选择权。 如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或其附属

企业拟向第三方转让、出售、出租、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将来其可能获得的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相竞争的新业务、资产或权益，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将保证中国中铁或其附属企业对该新业务、资产或权益的

优先受让权。

报告期内，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严格按照以上承诺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对《公司章程》的分红政策进行如下修订：“第二

百二十六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采取现金或股票或同时采取以上两种形式分配股利。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该修订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没有足额的留存收益用以利润分配，因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大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１

，

４０３

，

０７８ １

，

７６６

，

８９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２７ ３３４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２

，

２３３ １８２

，

８０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

，

５１５

，

３３８ １

，

９５０

，

０２９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１

，

２７３

，

３９２ １

，

２７０

，

６４４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１６

，

３７８ ２１

，

６３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７５

，

０８８ ２８

，

４６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０７

，

２０７ ３０

，

４５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１

，

９７２

，

０６５ １

，

３５１

，

１８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６

，

７２７ ５９８

，

８４１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７９

，

０５７ １

，

０２２

，

６２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３

，

１９２

，

８３５ ２６

，

９３３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１９７

，

２９０ ８１９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７６９

，

１８２ １

，

０５０

，

３７２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４５６

，

６９３ ３９

，

２７３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３

，

６５３

，

２５４ ９

，

８９８

，

３５６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４

，

１０９

，

９４７ ９

，

９３７

，

６２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３４０

，

７６５ －８

，

８８７

，

２５７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４６

，

７５０

，

６６９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４７８

，

６１３ １

，

１１６

，

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７８

，

６１３ ４７

，

８６６

，

６６９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３７

，

０４２ ８

，

９５１

，

１０８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６

，

０３５ ３１

，

１０４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２１

，

２２８ ９１

，

５７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７４

，

３０５ ９

，

０７３

，

７８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４

，

３０８ ３８

，

７９２

，

８８６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

，

１８２

，

０４４ －２４７

，

０９５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２

，

６７５

，

２２８ ３０

，

２５７

，

３７５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０

，

２５７

，

３７５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７

，

５８２

，

１４７ ３０

，

２５７

，

３７５

公司法定代表人：石大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建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良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

计股本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盈余公积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３０

，

９８３

，

５４４ ３２６

，

６２１ ２

，

８１６

，

８３８ －４

，

０７１ ３

，

５０６

，

６３７ ５８

，

９２９

，

４６９

加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产生的追溯
调整

４５３

，

９４０ ２２

，

９２４ ４５７

，

１９５ ９３４

，

０５９

会计政策变更
６０

，

００５ ６０

，

００５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３１

，

４３７

，

４８４ ３２６

，

６２１ ２

，

８９９

，

７６７ －４

，

０７１ ３

，

９６３

，

８３２ ５９

，

９２３

，

５３３

三
、

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

号
填列

）

－８１５

，

１４５ ３４５

，

６７５ ６２１

，

９１８ ５３

，

９０２ ９６４

，

９８２ １

，

１７１

，

３３２

（

一
）

净利润
１

，

１１５

，

１８７ ３１９

，

００９ １

，

４３４

，

１９６

（

二
）

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利得和损
失

－７８８

，

１４９ １２

，

９４１ －１２０

，

２０３ －８９５

，

４１１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净
额

－７８４

，

２５６ －１１７

，

１１３ －９０１

，

３６９

２．

权益法下被投资
单位其他所有者权
益变动的影响

８０５ ８０５

３．

与计入所有者权
益项目相关的所得
税影响
４．

其他
－４

，

６９８ １２

，

９４１ －３

，

０９０ ５

，

１５３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７８８

，

１４９ １

，

１１５

，

１８７ １２

，

９４１ １９８

，

８０６ ５３８

，

７８５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２６

，

９９６ －１０６

，

６３３ ９０６

，

９４３ ７７３

，

３１４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１

，

１１８

，

８３４ １

，

１１８

，

８３４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２６

，

９９６ －１０６

，

６３３ －２１１

，

８９１ －３４５

，

５２０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４５

，

６７５ －３８６

，

６３６ ４０

，

９６１ －１４０

，

７６７ －１４０

，

７６７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４５

，

６７５ －３４５

，

６７５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１４０

，

７６７ －１４０

，

７６７

４．

其他
－４０

，

９６１ ４０

，

９６１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３０

，

６２２

，

３３９ ６７２

，

２９６ ３

，

５２１

，

６８５ ４９

，

８３１ ４

，

９２８

，

８１４ ６１

，

０９４

，

８６５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
益

所有者权益
合计股本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盈余公积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
额 ３

，

２５６

，

６６５ ３

，

２５６

，

６６５

加
：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产生
的追溯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

１７

，

９６８ １７

，

９６８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
额 １７

，

９６８ ３

，

２５６

，

６６５ ３

，

２７４

，

６３３

三
、

本年增减变
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３１

，

４３７

，

４８４ ３２６

，

６２１ ２

，

８８１

，

７９９ －４

，

０７１ ７０７

，

１６７ ５６

，

６４８

，

９００

（

一
）

净利润
３

，

２２８

，

２６９ ３４６

，

８１８ ３

，

５７５

，

０８７

（

二
）

直接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
利得和损失

９１７

，

９８６ －１３

，

８４３ １２５

，

６９３ １

，

０２９

，

８３６

１．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净额

８８５

，

２９７ １２４

，

８５３ １

，

０１０

，

１５０

２．

权益法下被投
资单位其他所
有者权益变动
的影响

３９５ ３９５

３．

与计入所有者
权益项目相关
的所得税影响
４．

其他
３２

，

２９４ －１３

，

８４３ ８４０ １９

，

２９１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９１７

，

９８６ ３

，

２２８

，

２６９ －１３

，

８４３ ４７２

，

５１１ ４

，

６０４

，

９２３

（

三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８

，

４９９

，

９００ ３６

，

８８３

，

１６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３４

，

６５６ ４５

，

６１７

，

７２４

１．

所有者投入资
本 ８

，

４９９

，

９００ ３３

，

６３９

，

９７０ １

，

７６１

，

４７３ ４３

，

９０１

，

３４３

２．

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３．

其他
３

，

２４３

，

１９８ －１

，

５２６

，

８１７ １

，

７１６

，

３８１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２６

，

６２１ －３４６

，

４７０ １９

，

８４９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２６

，

６２１ －３２６

，

６２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
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１９

，

８４９ １９

，

８４９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３６３

，

６７０ －１０

，

０７７ ６

，

４２６

，

２５３

１．

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４．

其他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３６３

，

６７０ －１０

，

０７７ ６

，

４２６

，

２５３

四
、

本期期末余
额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３１

，

４３７

，

４８４ ３２６

，

６２１ ２

，

８９９

，

７６７ －４

，

０７１ ３

，

９６３

，

８３２ ５９

，

９２３

，

５３３

公司法定代表人：石大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建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良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年金额

股本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４１

，

５５３

，

５４１ ５６ －４８８

，

９７５ ６２

，

３６４

，

５２２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４１

，

５５３

，

５４１ －４８８

，

９７５ ６２

，

３６４

，

５２２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
额

（

减少以
“

－

”

号填
列

）

１

，

９４９ －１

，

４３０

，

０７５ －１

，

４２８

，

１２６

（

一
）

净利润
－１

，

４３０

，

０７５ －１

，

４３０

，

０７５

（

二
）

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利得和损
失

１

，

９４９ １

，

９４９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净
额
２．

权益法下被投资
单位其他所有者权
益变动的影响
３．

与计入所有者权
益项目相关的所得
税影响
４．

其他
１

，

９４９ １

，

９４９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１

，

９４９ －１

，

４３０

，

０７５ －１

，

４２８

，

１２６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３．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４１

，

５５３

，

５４１ －１

，

９１９

，

０５０ ６０

，

９３６

，

３９６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金额

股本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４５

，

２６０ －２４５

，

２６０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４５

，

２６０ －２４５

，

２６０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
额

（

减少以
“

－

”

号填
列

）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４１

，

５５３

，

５４１ ５６ －２４３

，

７１５ ６２

，

６０９

，

７８２

（

一
）

净利润
－２４３

，

７１５ －２４３

，

７１５

（

二
）

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利得和损
失

５６ ５６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净
额
２．

权益法下被投资
单位其他所有者权
益变动的影响
３．

与计入所有者权
益项目相关的所得
税影响
４．

其他
５６ ５６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５６ －２４３

，

７１５ －２４３

，

６５９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４１

，

５５３

，

５４１ ０ ０ ０ ６２

，

８５３

，

４４１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４１

，

５５３

，

５４１ ６２

，

８５３

，

４４１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３．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４１

，

５５３

，

５４１ ５６ －４８８

，

９７５ ６２

，

３６４

，

５２２

公司法定代表人：石大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建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良

７．３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更的说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７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２

号》的通知（以下简称《解释第

２

号》），对于因执行

《解释第

２

号》而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本集团采用下述方法进行处理：

（

１

） 采用追溯调整法核算的会计政策变更

建设经营移交方式（

ＢＯＴ

）参与公共设施建设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本集团对于建设经营移交方式（

ＢＯＴ

）参与公共设施建设业务，于项目建造期间将其视为自营方

式建造固定资产核算。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本集团对于建设经营移交方式（

ＢＯＴ

）参与公共设施建设业务，于项目建造期间对所提供的建造

服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５

号

－

建造合同》确认相关的收入和费用；基础设施建成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

－

收入》

确认与后续经营服务相关的收入和费用。建造合同收入按照应收取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当项目合同规定本集团在有关基

础设施建成后，在从事经营的一定期间内有权利向获取服务的对家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且该权利不构成一项

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确认无形资产。 本集团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核算，对财务报表

影响列示如下：

（

ａ

） 对合并利润表项目影响：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调增营业收入

４

，

７９５

，

６０２ ３

，

６０３

，

４４４

调增营业成本

４

，

７２２

，

７８１ ３

，

５４７

，

３９５

调增所得税费用

１８

，

６５５ １４

，

０１２

调增净利润

５４

，

１６６ ４２

，

０３７

（

ｂ

） 对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追溯调增（减）

人民币千元

无形资产

７

，

０７１

，

３８５

在建工程 （

６

，

９９１

，

３７９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０

，

００１

未分配利润

６０

，

００５

（

ｃ

） 对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追溯调增（减）

人民币千元

无形资产

１

，

５４０

，

２２１

在建工程 （

１

，

５１６

，

２６４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５

，

９８９

未分配利润

１７

，

９６８

（

ｄ

） 以上追溯调整对

２００７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没有重大影响。

（

２

） 采用未来适用法核算的会计政策变更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７

日执行《解释第

２

号》前，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增加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新取得的股权比例计算确

定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除根据相关会计政策确认为商誉或

记入当期损益的部分以外，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

价）的余额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７

日执行《解释第

２

号》后，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新取得的股权比例计算应

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

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７．４

本报告期无会计差错更正。

７．５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中铁资源有限公司系

２００８

年度本集团新设立子公司。 本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度将原直接持有的对青海中铁矿业发展有限

公司及中铁工程苏尼特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投资转由中铁资源有限公司持有。

中铁工程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更名为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本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度将原直接

持有的对中铁重工有限公司股权投资转由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中铁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司系

２００８

年度本集团新设立子公司， 本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度将原直接持有的对中国铁路工程

（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及中铁中东海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投资转由中铁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司持有。

本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转让其持有的北京中铁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石大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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